
控方認為黎智英推動串謀協議的證據（節錄）
•黎智英於2019年10月曾赴美會見美國官員進行國際游說；其後又於2020年6月向高等法院申請在
2020年7月離港赴美聲稱是為探望孫女，但早前庭審黎供認是打算會見美國官員進行國際游說。

•黎智英亦指示《蘋果日報》於2020年5月發起 「一人一信」 活動，請求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阻撓
《香港國安法》通過及實施，干預香港事務。

•黎智英曾在《蘋果日報》專欄 「成敗樂一笑」 中發表文章，倡議對中國實施制裁；並指示設立英
文版《蘋果日報》，強調只需集中報道有關中國的負面新聞。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仍多次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繼續在其專欄 「成敗樂一笑」 發表文
章，並邀請外國政要及學者參與其直播節目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 。

•黎智英於2019年8月透過Mark Simon作為中間人為 「G攬」 （G20×攬炒團隊）全球登報倡外國
制裁中港的行動墊支350萬元。

•2020年1月，黎智英與陳梓華和劉祖廸在台灣會面時，曾指示他們以四個步驟推展國際游說，包
括令外國政府知道香港情況、爭取他們的關注及譴責、把外國政府枱底人的意見帶回香港、與枱
底人建立關係敦促他們對港實施制裁甚至推翻中國政權。

控方：辯方結案陳詞以偏概全
在昨日的庭審中，控方綜合大量證

據，詳細列舉了黎智英的串謀行為。控方
亦針對辯方早前提交的書面結案陳詞作出

反駁，強調辯方陳詞忽視全盤證據，所提供的論述過
於零散（defence submission depend on piecemeal
release and fragment without addressing totality to
the court），並只提供選擇性陳述（present a
selective account）及以偏概全（cherry picking to
evidence available）。

控方表示，辯方只選擇性採納張劍虹在作供時的
部分供詞，務求證明《蘋果日報》的編採因應香港國
安法生效而改變，惟未有顧及上文下理。控方續列舉
不同例子，印證即使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黎智英從未

改變《蘋果日報》的編採方針，以及黎智英貫徹其設
下的 「鳥籠自主」 ，規範員工編採方向。

國安法生效《蘋果》仍煽「獨」
就辯方書面陳詞稱香港國安法生效後，《蘋果日

報》管理層沒有意圖繼續作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
相關串謀行為，控方反駁，《蘋果日報》雖曾就香港
國安法的實施徵詢法律顧問意見，惟相關意見只是針
對在《蘋果日報》刊登的廣告，而非編採方針。香港
國安法實施後，《蘋果日報》持續在版面橫幅刊印含
「港獨」 意味的違法標語以及 「兩制蓋棺」 等字眼，
均顯示其編採方針未有改變。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特寫

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及《蘋果日

報》三間相關公司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刊印煽
動刊物案，昨日在西九龍法院繼續結案陳詞。

控方繼續就黎智英於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後，推
動串謀協議進行陳詞，強調黎智英有明確意圖勾結
並請求外國勢力對中國及香港實施制裁及採取敵對
行動，包括成立集中報道中國負面新聞的《蘋果日
報》英文版；接受外國傳媒訪問並推動實施制裁、
封鎖或敵對行為，並在被捕後指示《蘋果日報》持
續正常運作等，這些都是黎智英與其他共謀者，包
括《蘋果日報》高層，持續推動相關串謀的例證。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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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勾外力乞求制裁意圖明確
控方：黎串謀《蘋果》高層推動「抗爭」

黎智英案

【大公報訊】記者顧
家愷報道：國安處上月懸紅
通緝19名在境外籌組、成
立或參與名為 「香港議會」
的顛覆組織，涉嫌干犯《香
港國安法》罪行，包括錢寶
芬，被警方懸紅20萬元通
緝歸案。警方國安處人員昨
日早上帶走錢寶芬的大妹錢
寶雲，到屯門警署協助調
查。

特區政府8月4日刊憲
錢寶芬等16名涉嫌干犯危
害國家安全罪，被法院發出
拘捕令的人士，列為 「指明
潛逃者」 ，並針對 「指明潛
逃者」 實施包括撤銷特區護
照、禁止任何人向他們提供
或處理資金、處理不動產、
合資企業或合夥等措施。據
悉，錢寶芬從特區政府所領
取的每月退休金，亦因此而
被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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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昨日帶走錢寶芬的胞
妹錢寶雲（圖）到屯門警署助查。

多個團體抗議 譴責英澳包庇港通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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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澳洲與英國為兩
名涉危害國家安全罪竄逃海外的香港通緝犯提供庇護
的行徑，連日來引發香港市民強烈憤慨。工聯會社會
事務委員會及工會代表、香港南區聯盟等政團以及一
批市民昨日到兩國駐港領事館抗議，強烈譴責英國及
澳洲政府包庇兩名香港通緝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等同鼓勵散布謊言煽暴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20多名代表昨日到英國駐

香港領事館抗議。工聯會社委主任、立法會議員鄧家
彪指出，該兩名 「反中亂港」 的通緝犯在修例風波期
間，實施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並以欺騙手段畏
罪潛逃，在海外繼續肆無忌憚地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
勾當，嚴重違反香港國安法。他們並不是什麼 「民主
鬥士」 ，也不是所謂 「政治難民」 ，是徹頭徹尾的犯
罪分子。但英國及澳洲政府公然包庇及維護，等同給
予犯法的特權，鼓勵其繼續散布謊言、煽動暴亂，這

是任何一個法治社會都不能容忍、不能容許的。
另一市民團體指，這些被通緝的反中亂港分子，

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做出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之後畏罪潛逃至英國。在海外，他們繼續肆無忌

憚地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嚴重違反香港國
安法。他們不是所謂的 「民主鬥士」 、 「政治難
民」 ，而是徹頭徹尾的犯罪分子。 「我們廣大香港市
民只想在安寧中生活、在穩定環境下發展，任何破壞
我們家園的企圖，都必將遭到全體香港市民的堅決反
對！」

有團體同步到澳洲駐港總領事館抗議，香港南區
聯盟指出，澳洲政府包庇通緝犯，徹底踐踏法治原
則，是對法治精神的嚴重褻瀆，強烈譴責澳洲政府包
庇通緝犯，干預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他們強烈要求
澳洲認清現實，切實尊重法治精神，立即停止包庇罪
犯，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

抗議現場，市民代表高呼 「海外非法外之地，包
庇者必自食其果」 。多位參與者表示，香港市民的願
望就是在安寧中生活、穩定下發展，因此任何破壞家
園的企圖必遭全民抵制。他們呼籲英澳認清現實，立
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共同維護國際法治尊嚴。

法官杜麗冰甫開庭即指出，代表三間《蘋果
日報》相關公司的大律師王國豪，星期一在控方
結案陳詞期間曾發言打斷對方，提醒辯方稍後也有
機會作結案陳詞，不應在控方陳詞時打斷對方。

隨後，控方繼續結案陳詞。控方指出，黎智
英達成串謀協議可追尋至2019年4月，其中包括
2019年7月和10月到訪美國進行游說、請求對中國
實施局部制裁，以及在2020年5月時於《蘋果日
報》啟動 「一人一信救香港」 行動，公開地請求
外國介入香港事務。

《蘋果》英文版 只報中國負面新聞
控方強調，黎智英作為《蘋果日報》最高領

導人及最終決策者，2020年5月成立《蘋果日報》
英文版，並下令專門挑選有關 「抗爭、逆權、制
裁、反中國及香港政府」 的文章翻譯成英文，集
中報道如逆權和制裁等中國負面新聞，更狂言寫
手政治立場需 「偏黃」 ，《蘋果日報》英文版毋
須持平報道，只須報道中國負面新聞。黎智英稱
若海外及美國的訂閱者愈多，政府便愈難打壓

《蘋果日報》，還要求其私人助手Mark Simon聯
絡外國政要，邀請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 及 時 任 美 國 國 務 卿 蓬 佩 奧 （Mike
Pompeo）等人訂閱《蘋果日報》英文版。

控方亦提到，另一個黎智英在香港國安法生
效前積極參與串謀的例子，日前被國安處懸紅通
緝的袁弓夷曾透過《蘋果日報》，向時任美國總
統特朗普發公開信，顯示黎智英同意和指示協助
相關的製作。而《蘋果日報》評論版曾經刊登文
章，呼籲美國透過所謂《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
法》， 「制裁」 內地及香港官員；黎智英亦指示
時任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協助袁弓夷在
《蘋果日報》平台公開發布呼籲特朗普制裁內地
和香港的影片。這些例子均展示了黎智英及《蘋
果日報》高層達成串謀協議後，繼續尋求進行相
關行為。

接受外媒訪問 倡議敵對行動
控方強調，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作

為《蘋果日報》的主事人，揚言要繼續如常運

作，他亦繼續接受外國傳媒訪問並推動實施制
裁、封鎖或敵對行為，並將這些訪問作為工具去
鼓吹實施有關行為。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黎智英
仍多次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繼續在其專欄 「成敗
樂一笑」 發表文章，並邀請外國政要及學者參與
其直播節目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 ，藉
不同平台倡議外國對中國和香港實施制裁及敵對
行動。黎更曾於2020年11月在其直播節目中與以
色列前副總理Natan Sharansky對談，並稱自己
知道其行為屬 「勾結外國勢力」 ，是大罪，但因
受到廣泛關注，仍堅持不退縮。黎智英亦供認，
雖然知悉有違法風險，仍會冒險推行相關行動。

控方又提到，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到獄
中探望黎智英時，黎智英指示《蘋果日報》 「唔
使怕呀，繼續做啦」 ，更反問張劍虹為何《蘋果
日報》要自行結業，並揚言《蘋果日報》應營運
到被迫停運為止。這些行為清楚顯示，黎智英的
意圖是確保《蘋果日報》持續正常運作，包括其
報道及編採政策，即使明知相關行為可能違反香
港國安法，仍要繼續推動串謀協議。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黎
智英案中的控罪三 「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控方指出，該串謀協
議由2019年8月開始，並延續至香港國
安法生效後，而共謀者包括黎智英、劉
祖廸（攬炒巴）、黎私人助手Mark
Simon、從犯證人陳梓華及李宇軒等
人。

控方指出，黎智英早前作供時承認
Mark Simon於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後與
陳梓華的聯絡均是為黎行事。黎智英於
2019年8月透過Mark Simon作為中間
人為 「G攬」 （G20×攬炒團隊）全球
登報倡外國制裁中國與香港的行動墊支
350萬。而黎智英曾於2020年6月，即
國安法生效前夕，向陳梓華表示國安法
是雷聲大雨點小，控方認為是在鼓勵陳
梓華繼續進行國際游說。此外，黎智英
亦曾將一間英屬處女群島離岸公司連同
存有8萬元的戶口贈予陳梓華作為獎
勵。

與枱底人建立關係
控方還表示，黎智英曾於2019年9

月30日在《華爾街日報》撰寫文章提及
「中國內爆」 的概念，而根據陳梓華供
稱，於2020年1月11日與黎在台灣會面
時，黎智英曾向他及劉祖廸提及 「支
爆」 。在該次會面，黎智英指示他們以
四個步驟推展國際游說，當中包括令外
國政府知道香港情況、爭取他們的關注
及譴責、把外國政府枱底人的意見帶回
香港、與枱底人建立關係敦促他們對港
實施制裁甚至推翻中國政權，而黎智英
作供時承認於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後均有
進行首兩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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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要求澳洲政府認清現實，切實尊重法治精神。

▶西九龍法院外連日加強保
安戒備。 大公報記者攝

▲黎智英案昨日繼續進行結
案陳詞。


